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关于简化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实行社区

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申领住宅清洁能源
分户自采暖补贴申报证明材料的通知

京人社服发〔2016〕249号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市有关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的工作要求，结合近年工作实际，现将简化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实行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申领住宅清洁能源分户自采暖补贴申报证明材料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符合《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申领住宅清洁能源分户自采暖补贴的实施意见〉和〈实行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申领住宅清洁能源分户自采暖补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劳社办发〔2006〕60号）文件（以下简称60号）规定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实行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在上年度采暖季已经领取了住宅清洁能源分户自采暖补贴的，按照60号文件规定应提交证明材料信息均未发生变化的，申请人每年可携带证明材料原件向户籍所在地社保所办理申领手续，不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二、符合条件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实行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初次申领时，须按照60号文件要求提供全部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上年度采暖季已申领过，但应提供的原始证明材料有一项信息发生变化的，也须按照60号文件要求，提供全部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各区要加强对清洁能源分户自采暖补贴申领工作的组织管理和政策指导，严格按照60号文件和本《通知》的规定执行，建立严格审核流程，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和提高标准，严防和杜绝虚报冒领补贴资金，一旦发现应及时追回，并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四、街道（乡镇）社保所应及时了解掌握在采暖季期间申领自采暖补贴人员的情况，严格按照规定审核相关证明材料，认真执行自采暖补贴发放程序，并做好相关工作记录，以备查实。

五、本通知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六、本通知自2017年9月1日起执行。
附件 1：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自采暖补贴申请表
2：社区管理退休人员享受自采暖补贴申请表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2016年12月19日

附表1：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自采暖补贴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联系电话
	

	居住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屋权属性质
	产权( )、承租( )
	证 号
	

	采暖能源种类
	燃气( )、燃油( )、电[蓄能( )非蓄能( )]、其它( )

	自采暖补贴面积（平方米）
	
	补贴金额
（元）
	

	上述情况属实，本人申请享受自采暖补贴。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街道（乡镇）

社保所审核

意见


	审核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建筑面积、自采暖补贴面积均以大写数字为准。

附表2
社区管理退休人员享受自采暖补贴申请表

________________街道(乡镇)社保所            编号：  

	申请人

姓名
	
	身份

证号
	

	居住地址
	
	邮编
	

	
	
	电话
	

	退休人员

类别
	国有破产（  ）、 支援乡镇企业（ ）、  公益性组织（  ）

注销吊销（  ）、 企业城镇临时工（  ）、  城镇失业（  ）

职介人才存档（  ）

	采暖能源

种类
	燃气(  )燃油(  )电[蓄能(  )非蓄能(  )]、其它(  )

	采暖建筑

面积
	平方米
	大写
	

	房屋权属

性质
	产权(    )、承租(    )
	证号
	

	上述情况属实，本人申请

享受自采暖补贴。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街道（乡镇）社保所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退休人员填写一式二份，社保所留存一份，上报区人力社保部门一份；退休人员在退休人员类别、采暖能源种类的相应括号内划√；采暖建筑面积均以大写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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